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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增补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高管的议案》 

关于增补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事项： 

1、本次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2、董事候选人诚实信用，勤勉务实，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

够胜任所聘任董事职务的要求； 

3、同意将增补其为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则其增补为董事会投资

决策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提名生效。 

关于聘任高管事项： 

1、凌云先生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经查阅其个人履历，其作为被提名人具有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限制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的行为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合法。 

2、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聘任凌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并继续担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 

二、《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

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

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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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虞卫民  万解秋  徐丽芳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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